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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施行後機關年度中預算員額調整作業事項 

壹、機關年度中預算員額調整之審酌原則 
一、依據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以下簡稱總員額法）第 5 條及中央政府

機關員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員額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機關於年

度中須調整預算員額配置時，除因機關改隸、整併或調整之預算員額

者報經一級機關核定外，餘由該二級機關就所掌理業務消長情形及實

際需要，於原配置各該人力類型預算員額額度內核定之。 
二、上開規定雖授權二級機關於總量額度內核實調整所屬機關預算員額，

各主管機關除依業務消長及實際需要核實審酌預算員額調整外，並應

依下列原則，核實審酌處理： 
(一)各機關職員預算員額之調整，需符合各該機關組織法令編制（含編

制表）規定。 

(二)各機關預算員額之調整，如涉及總員額法第 3 條各類員額間配置數

之調整，應報經行政院同意（包含內政部第 5 類員額警察及消防機

關、法務部第 4 類員額檢察機關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第 5 類海巡機

關等與各該主管機關屬第一類、第二類員額之調整）。 

(三)各機關不同人力類型預算員額之調整，包含職員預算員額改以聘僱

預算員額、聘僱預算員額改以職員預算員額等情形，須報經行政院

同意（如減列職員預算員額相對增加聘用預算員額）。 

(四)各機關職員、警察、法警、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預算員額缺額總數

逾其預算員額總數 5％者（但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機要人員、

留職停薪人員、列管考試分發及遴補中之職缺，不計入上開缺額總

數），除確有重大特殊業務考量，各該上級機關不得增加該機關預算

員額。 

(五)聘用或約僱原配置之預算員額數已逾該機關職員預算員額總人數 5

％者，除組織法律另有規定或確有重大特殊業務考量，不得再行增

加該機關聘用或約僱預算員額數之配置。 

(六)預算員額之調整，不得違反行政院針對個別機關預算員額管理之控

管規定（如實施員額評鑑之結論規定，或行政院規定機關職員出缺

改進用聘用人力者，職員員額即不得增加）。 

(七)各機關有經列管屬出缺不補之預算員額者，不得再增加該機關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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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類型之預算員額（如聘用列有出缺不補者，聘用員額即不得增

加）。 

(八)各機關經列管出缺不補預算員額如已出缺者，除報經行政院同意者

外，不得將其出缺預算員額調整至所屬其他機關。 

(九)屬列管出缺不補之預算員額，經報行政院同意，調整至其他機關後，

仍繼續列管出缺不補。 

(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非屬總員額法範圍之預算員額（包括教育部所屬

公立學校教職員、行政院國科會所屬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學教職

員、行政院衛生署所屬中央健康保險局職員、編列預算員額之軍職

人員），如須調整至總員額法範圍之機關，須報經行政院同意，始得

調整。 

(十一)曾於五年內依原「行政機關專案精簡（裁減）要點處理原則」及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精簡人員優惠退離辦法」實施優惠退離

之機關，除有業務特殊需要者外，不得調整增加該機關預算員額。 

(十二)預算員額以作業基金編列者，除係政策因素、基金裁撤、基金業

務內容變更或其他業務需要等原因者外，不得改以公務預算編列。 

貳、機關年度中機關預算員額調整之審議程序 
經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員額管理辦法規定，就各種調整情形之審議

程序整理如下表： 

年度中預算員額調整情形 擬議機關 核定機關 說明 
1.行政院所

屬二級、

三級以下

機關年度

中預算員

額之調整 

1.1 不變動二級

及所屬機關

各人力類型

預算員額總

數且不涉及

機關改隸、

改制或調整

情形 

預算員額

調整機關 

二級機關 一、於原配置各該人力類型預算

員額總數範圍內，因業務需

要調整所屬機關預算員額

數，依員額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係由二級機關核定

並函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以下簡稱人事局）。二級機

關依規定函知人事局，除說

明調整理由外，並請將預算

員額調整情形，填具「○○

○（主管機關名稱）○○年

度各機關預算員額調整一覽

表」（如附表）併同核定函，

隨函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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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預算員額調整情形 擬議機關 核定機關 說明 
    二、人事局依來函，審酌二級機

關函報調整情形同意備查或

函復二級機關重行審酌，並

經處理情形函知人事局。 

 1.2 因 機 關 改

隸、改制或

調整而須調

整所屬機關

預算員額數 

二級機關

或預算員

額調整機

關 

行政院 三、因機關改隸、改制或調整情

形，係指「改隸」為改變與

上級機關之隸屬關係；「整

併」係指二以上機關合併為

一機關，或多個機關重組為

少數機關；「調整」係指除上

開改隸、整併情形外，原機

關組織法令（含處務規程、

辦事細則及編制表）修正情

形。 

四、二級機關函報行政院，應說

明調整理由並檢附「○○○

（主管機關名稱）○○年度

各機關預算員額調整一覽

表」（如附表）。 

五、行政院將擬議機關報院函交

人事局研處。 

 1.3 須變動二級

及所屬機關

相關人力類

型預算員額

總數 

二級機關 

 

行政院 一、二級機關函報行政院，應說

明調整理由並檢附「○○○

（主管機關名稱）○○年度

各機關預算員額調整一覽

表」（如附表）。 

二、各機關不同人力類型預算員

額之調整（如減列職員預算

員額相對增加聘用預算員

額），亦依程序函報行政院。 

三、行政院將擬議機關報院函交

人事局研處。 



 4 

年度中預算員額調整情形 擬議機關 核定機關 說明 
2.不計入總員額法員額範圍

內機關年度中預算員額數

之調整 

二級機關 行政院 一、調整不計入總員額法員額範

圍內之預算員額數，包括教

育部所屬公立學校教職員、

行政院國科會所屬科學園區

實驗高級中學教職員、行政

院衛生署所屬中央健康保險

局職員、編列預算員額之軍

職人員。 
二、由二級機關函報行政院，說

明調整理由並檢附「○○○

（主管機關名稱）○○年度

各機關預算員額調整一覽

表」（如附表）。 
三、行政院將擬議機關報院函交

人事局研處。 

※除調整機關預算員額數外，列管待精簡項目之調整，行政院所屬機關部分，由二級機

關函報行政院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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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名稱）○○年度各機關預算員額調整一覽表 

                                             

機關 

預算員額 

列等精簡項目 
職員 

警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駐外

雇員 警察 法警 
駐衛

警察 
一般 

當地專

業 

○○○○(主

管機關)合計 

原配 

置數 
            

調整後

配置數 
            

○○○ 

(調整機關) 

原配 

置數 
            

調整後

配置數 
            

○○○ 

(調整機關) 

原配 

置數 
            

調整後

配置數 
            

… 

原配 

置數 
            

調整後

配置數 
            

… 

原配 

置數 
            

調整後

配置數 
            

 

 

附表 


